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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污染控制”到“协同共治”：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
的生态质量改善效应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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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是中国首次探索建立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典型实践案例，该实践突破以水质达标为核心的末端治

理范式，向统筹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与区域协同治理的制度模式转型。在实现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这一初始目标的基础上，该试点能

否进一步推动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并实现上下游地区生态质量的协同改善，是检验其政策成效的关键所在。该研究基于

2007 —2023 年安徽省和浙江省 70 个县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对流域整体和上下游地区的生态质

量改善效应、不同试点阶段的政策累积效应、作用机制以及不同试点县改善效应的差异性。研究结果如下：①横向生态补偿显著提

升了流域整体的生态质量水平，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横向生态补偿能够显著促进上

游地区的生态质量改善，但对下游地区并不显著；从流域整体来看，横向生态补偿的累积效应呈逐步增强趋势；从区域分布来看，随

着补偿机制不断优化与考核标准逐步强化，横向生态补偿的累积效应逐步由下游向上游传导，带动区域间生态改善趋于协同，推动

上下游“协同共治”格局的形成。③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上游地区生态改善主要来自工业绿色转型与农业设施化水平的提高，下

游地区则主要来自工业绿色转型和生态产业化效率的提升。④横向生态补偿对不同试点县生态质量改善效应的影响存在差异。该

研究为完善跨区域生态补偿政策体系，推动流域生态协同共治与差异化激励机制设计提供了实证依据与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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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中国各大流域普

遍面临着水环境污染与生态系统退化等难题［1-3］，而横向

生态补偿机制则成为解决跨行政区江河流域水环境污染

问题的重要制度创新与实践路径［5］。新安江流域作为长

三角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区，具有突出的生

态战略地位。该流域总面积超过 1. 1 万 km2，地跨安徽省

与浙江省，源头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下游流经浙江

省杭州市淳安县。流域内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类型多样，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资源涵养的重要

区域。然而，伴随快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流域水环

境质量逐渐下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趋于弱化，水质污染

和生态退化问题日益凸显。为此，自 2007 年以来，安徽、

浙江两省开始探索跨省域水环境治理合作，积极推进新

安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流域

生态环境问题。2012 年，安徽和浙江两省签订新安江横

向生态补偿协议，建立生态效益“对赌”机制，成为全国首

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截至 2020 年，两省已顺利完

成 3 轮试点工作。从制度设计来看，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

机制遵循“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模式，由中央政府主导

制定框架，由流域上下游政府通过协商确定具体方案，最

终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生态产权交易。经过 3 轮试点，该流

域上下游水质得到显著改善［6］，森林覆盖率从 77. 4% 提

升至 82. 9%，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常年保持在 95% 以上，流

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改善效应明显［7］。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初衷是解决水污染问题，但随

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流域水环境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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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从单一的“污染控制”向“协同共治”转型升级。在试

点政策实施过程中，通过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生态补偿

地区不仅改善了流域水环境质量，还显著增强了流域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8-9］与自然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供给服务

以及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效应［10］。这一过程表明，横向

生态补偿机制应当秉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

的理念，以统筹流域上下游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体化保护

与修复为核心，因而对补偿机制实施成效的评估应着重

关注流域整体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动态变化。这就要

求，不仅要通过控制污染物排放直接改善流域水环境质

量，更要通过促进流域源头及沿岸地区的生态保护与修

复，提升流域整体生态系统服务能力［11-12］，从而解决水生

态环境容量不足的根本问题。因此，在横向生态补偿在

初步实现流域水质改善的基础上，系统评估其在“协同共

治”导向下对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和生态质量改善的作用

机制与区域差异表现，是深化认识横向生态补偿成效、推

动其从“污染控制”走向“协同共治”的关键切入点。本研

究旨在探讨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过程中，流域整体

和上下游地区的生态质量的改善效应特征及其动力机

制，据此提出完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推动流域生态质量

协同改善的政策建议，进而为流域综合治理和跨行政区

生态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撑。

1　文献综述

作为推动区域协同治理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

重要制度创新，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已成为生态补偿研究

的核心议题［13］。与纵向生态补偿机制相比，横向生态补

偿更强调流域上下游之间的治理责任协同与生态权益共

享，其政策目标不仅在于生态环境效益的提升，也在于构

建区域生态公平与长效治理机制［14］。新安江流域作为全

国首个跨省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其生态治理绩效与生态

效益评价同样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主要聚

焦于以下方面：一是关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方面。

有研究指出，横向生态补偿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15-16］。

无论是基于城市层面的宏观数据［6］，还是基于工业企业

的微观数据［7］，均已证实横向生态补偿在水污染控制［17］

以及减污降碳方面［9，18-19］具有积极的治理效果，并能通过

财政激励与考核约束等手段，推动上游地区加强水环境

治理，从而实现断面水质改善与污染强度下降［20-22］。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还有效促进了区域工业污染物减排和能

源结构优化，实现了生态补偿的综合环境效益［18］。然而，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水环境质量与污染物排放控制方面，

在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提升视角下系统评估其生态质量改

善效果的研究仍相对不足。二是关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方面。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生态

补偿标准测算［23］、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化及其权衡关系

分析［24］等展开，且大多在评估生态产品价值时参考了谢

高地等［25］的核算方法。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不仅对调节类

服务功能、促进生态空间格局重构等具有积极作用［24］，也

推动了生态产品价值的外显与货币化，为生态系统服务

转化为生态资产提供了路径支持［26-27］。然而，现有研究

多侧重于静态量化与单一指标评估，尚未充分揭示生态

服务功能的动态演化特征及其与生态质量提升之间的内

在机制。三是关于研究层级与识别精度方面。现有文献

多从流域整体或仅针对上游地区展开分析，往往难以识

别政策在不同试点县域之间的绩效差异及其驱动机制。

部分研究从财政支出扩张、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效率提

升等维度探讨了横向生态补偿的传导路径［28-29］，但目前

大多仍聚焦于新安江整体或上下游区域的宏观比较，尚

缺乏基于不同试点县之间的系统效应评估，难以为政策

的精准优化提供充分的实证依据。

已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从既有研究存

在的不足来看，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关注横

向生态补偿除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以外的生态质量提升

效应，从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提升的角度，探讨横向生

态补偿试点与流域整体生态质量改善之间的作用机制，从

而拓展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理论的新维度。二是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视角，构建新安江流域县域生态质

量改善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为评估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

补偿试点所产生的生态效益提供更为合理的技术方法，进

一步丰富生态补偿制度绩效评价的方法体系。三是在研

究深度上，深入探讨上下游 6 个试点县的生态质量改善效

应差异及其动态关系特征，为完善基于县域生态利益协同

共治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体系提供精准施策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 1　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对流域生态质量水平的直接

影响

在流域生态治理中，生态环境问题具有跨区域性和

外部性特征，尤其表现为上下游生态行为的利益错配与

责任分离［13］。外部性理论指出，生态保护行为具有正外

部性，往往面临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激励困境，导致

供给不足；生态破坏行为则因负外部性未纳入成本考量，

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形成市场失灵［29］。科斯定理指

出，在交易成本为零且产权界定清晰的条件下，外部性问

题可通过市场协商实现内部化［30］。然而，在典型流域治

理中，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行为能够为下游地区提供清

洁水源、改善生态环境等正外部性，但由于受益主体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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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成本主体分离，保护激励不足，下游地区容易出现“搭

便车”问题。

因此，需要借助政府制度性干预，将流域生态保护的

外部性内部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缓解资源环境外

部性失灵的重要制度安排［31］，本质上是以区域间契约协

作为基础，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其他激励手段，促使上游

地区增加生态保护投入，改善流域整体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与生态环境质量［5］。具体到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

点通过中央财政引导和地方政府协商，构建了“委托-代

理”关系框架，明确了上下游责任边界，解决了信息不对称

与博弈失灵的问题［14］。在补偿激励下，上游地区通过加

大对工业污染和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力度，提升了流域整

体生态系统功能，下游地区则通过支付生态补偿资金，共

享生态保护成果。因此，横向生态补偿试点通过激励机制

有效提升了流域生态质量水平。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1。

H1：横向生态补偿试点能够显著提升新安江流域整

体的生态质量水平。

然而，生态补偿作为一种环境规制手段，其对流域生

态质量水平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32］。根据“不确定性假

说”，不同地区在实施同一政策时，受地方政府执行能力、

财政资源、利益诉求等差异影响，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产生

异质性［33］。在新安江流域，由于上下游地区在经济发展

水平、生态环境承载力及政策激励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

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标准、执法严格度和资源配置方面

的行为模式有所不同［34］，从而影响横向生态补偿在不同

区域的实际成效。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2。

H2：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对新安江流域生态质量水平

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横向生态补偿作为解决跨行

政区水环境问题的重要政策工具，其治理绩效不仅受制

度设计本身影响，也受到政策实施时间长度与执行路径

的影响［35］。由于试点轮次和政策目标的差异，横向生态

补偿对流域上下游地区生态质量水平的影响，会随着政

策的逐步实施和调整而产生政策累积效应［36］。新安江横

向生态补偿试点从第 1 轮强调水质达标和中央主导资金

拨付，逐步演化为强调多目标协同与地方财政责任共担

的机制体系。不同试点阶段在资金结构、考核权重、目标

内容等方面均有所差异，导致制度激励强度与执行条件

发生变化［37］。在这一过程中，上下游地区对制度调整的

响应路径并不一致：上游地区因治理任务重、财政依赖

高，对制度变化更为敏感；而下游地区因支付责任增加、

产业约束提升，可能呈现出绩效趋稳的趋势。因此，横向

生态补偿政策在不同试点阶段的制度安排与上下游治理

分工共同决定了政策成效的阶段性与区域非对称性。据

此，提出研究假说 H3。

H3：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在不同试点阶段对新安江流

域生态质量水平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和异质性，且该效应

在上下游地区表现出非对称性。

2. 2　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对流域生态质量水平的间接

影响

在流域生态治理中，工业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长期

共存且相互叠加，是造成水质退化的主要原因［36］。传统

的末端治理手段存在治理成本高、治理效果不稳定的问

题。因此，从源头上推动工业清洁化与农业绿色化是提

升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必要途径［38］。横向生态补偿

机制在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和提升农业设施化水平过程中

发挥着“规制约束”与“财政激励”的双重作用。

在工业领域，工业绿色转型是指以减污降碳、清洁生

产和绿色技术应用为核心，实现传统工业由高污染、高能

耗向清洁、低碳、高效方向演化的结构性变革过程［39］。一

方面，通过水质目标约束与绩效考核机制，促使地方政府

强化环境规制，提高产业准入标准，关停高污染、高能耗

企业［6］，引导传统制造业向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方向转

型［40］。另一方面，财政补偿作为正向激励，为地方政府推

进绿色转型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具体包括支持工业园

区绿色改造、引进清洁生产技术、为绿色制造项目提供贴

息融资等，有效缓解了地方政府在转型初期面临的资金

短缺与回报不确定性问题。同时，生态补偿资金的专款

性质也促使地方将其优先投向结构性治理与绿色产业发

展，推动形成约束与激励并行的政策体系，增强工业绿色

转型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41］。新安江流域实践表明，上

游地区如黄山市通过整顿和关停污染企业，推动工业绿

色转型，下游地区关闭了千岛湖库区所有属于重污染行

业的企业，推动流域上下游地区形成合力治水的命运共

同体，不仅改善了流域水环境质量，还能够有效提升流域

整体生态质量水平。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4。

H4：横向生态补偿可以通过促进工业绿色转型，进而

提升新安江流域生态质量水平。

在农业领域，面源污染治理是横向生态补偿的重要目

标之一。农业设施化水平反映了绿色农业基础能力，主要

包括节水灌溉、农资集中配送、生态拦截带建设等要素。

农业设施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

业生态外部性［38］。一方面，生态考核要求促使地方政府

加强农业污染治理责任落实，强化农业排放监测与农药化

肥使用监管；另一方面，财政补偿资金支持设施农业建设

与绿色农业技术推广，为地方缓解农业转型中的财政压力

提供支撑。例如，黄山市试点推行农资集中配送、生态沟

渠等设施农业模式，改善农业生产对流域水质的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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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进而有利于提升流域生态质量水平。据此，提出研究

假说 H5。

H5：横向生态补偿可以通过提升农业设施化水平，进

而提升新安江流域生态质量水平。

在流域生态治理中，实现生态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持续提升，关键在于提高生态资本配

置效率［42］。生态资本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积累

与储备，是生态系统可持续运转的重要基础［43］。而生态

产业化效率作为衡量生态资本利用效率与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程度的核心指标［44］，反映了生态系统服务在区域经

济中的嵌入水平［45］。横向生态补偿作为一种以流域整体

协调为导向的制度安排，以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为核心

目标，以市场机制与公共政策为手段［19］，通过激励地方政

府和农村居民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与修复，推动生态资本

的恢复与合理配置。这能够提升生态资本存量和利用效

率，有利于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提升生态系统服务

能力，推动流域生态质量改善［46］。生态产业化效率的提

升，尤其是绿色生产工艺的研发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

有助于减少污染排放，推动产业的绿色转型。同时，随着

生态产业化效率的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和社区的生态保

护认同感和参与度增强，逐渐形成良性反馈机制，有利于

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流域生态质量水平。因此，横向生态

补偿可以通过提升生态产业化效率促进流域生态质量改

善。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6。

H6：横向生态补偿可以通过提高生态产业化效率，进

而提升新安江流域生态质量水平。

综上，构建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体系改善流域生态

质量的理论逻辑框架如图 1 所示。

3　研究设计

3. 1　模型设计

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具体设置如

公式（1）所示：

Yit = β0 + β1 Dit + β2 Xit + μi + λt + εit （1）
式中：i 为各样本县；t 为年份；Yit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样本

县 i 在 t 年的生态质量水平；Dit 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样本

县 i 在 t 年是否实施横向生态补偿政策；β0 为常数项；β1 为

Dit 的估计系数；X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β2 为一系列控制变

量的系数；μi 为县域固定效应；λt 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随

机干扰项，同时聚类到县域个体层面。本研究关注的重

点是核心解释变量 Dit 的估计系数 β1，当 β1 显著为正时，

说明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显著提升流域整体生态质量水

平，实现了流域生态质量的整体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若 β1 显著为正，也仅反映试点县的平

横
向
生
态
补
偿

间接影响

生
态
质
量
水
平

直接影响 H1

区域异质性 H2 阶段异质性 H3

H4

H5

绿色工业转型水平

农业设施化水平

生态产业化效率

高耗企业转型

绿色产能培育

设施农业推广

面源污染治理

资源配置效率

产业结构优化

提升

H6

图 1　新安江通过横向生态补偿改善流域生态质量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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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凡斌，等：从“污染控制”到“协同共治”：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的生态质量改善效应评估

均处理效应，不能据此判断 6 个试点县的生态质量水平均

实现提升，政策效应可能在县域之间存在异质性。因此，

需要在后续分析中将样本划分成上下游地区，以进一步了

解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在上下游地区的具体影响。

3. 2　变量选择

3. 2. 1　被解释变量

根据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的目标要求，被解释

变量为生态质量水平。鉴于生态质量改善往往通过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提升而体现，本研究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能力视角出发，采用生态产品价值对县域生态质量水平

进行综合表征。生态产品价值测算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核算方法［47］，指标体系包含物质产品价值、调节服务价

值和文化服务价值 3 个一级指标（表 1）。具体通过 In⁃
VEST 模型核算出生态产品的实物量，再结合《生态系统

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陆域生态系统》计算其价

值。指标体系中涉及的所有价格指标均依据当期价格贴

现为 2015 年的居民价格平减指数（CPI）进行折算。

3. 2.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 Dit，用于识别样本县 i 在 t 年份是否受到

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的冲击，采用地区虚拟变量 Mi

和时间虚拟变量 Nt 的交乘项来衡量。其中，若样本县为

试点县时，则 Mi 赋值为 1，反之赋值 0；若时间在 2012 年及

之后，则 Nt 赋值为 1，反之赋值 0。

3. 2.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参照王贤彬等［48］的做法，具体的指标设置

如下：①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衡量物质资本投

入使用情况，增加投资可改善水利和环保设施，促进生态

质量改善，采用县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并取自然对数

进行衡量［49］。②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

有助于改善基础建设和推进生态保护，采用县域地方政

府的财政收入取自然对数进行衡量［50］。③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人口集中、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

压力增大，往往伴随着生态环境负担加重，从而对生态质

量水平产生负面影响［28］。特别是在土地开发和资源利

用方面，可能加剧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生态服务功能的下

降，采用每平方千米县域年末总人口数进行衡量。④产

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

和减少污染排放来提升生态质量水平。考虑到现代服务

业等第三产业对水资源需求较低，所造成环境污染较小，

采 用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例 进 行 衡

量［6］。⑤农业技术水平。农业技术进步能够提升生产效

率，减少生态负担，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的自然对数进行

衡量［51］。⑥农业集约水平。农业集约水平反映了单位

播种面积上农业产出的经济效益，体现了农业生产方式

由粗放型向集约化、技术化转变的程度［52］。农业集约水

平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土地过度开发和农业

面源污染，从而对生态质量水平产生积极影响，采用农业

增加值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值进行衡量。

3. 2. 4　机制变量

（1）工业绿色转型水平。横向生态补偿通过政策压

力与财政激励相结合，引导县域工业部门加快绿色转型，

推动污染排放减少与资源利用效率提升［53］。为衡量县域

工业绿色转型水平，首先使用工业污染排放强度（M）衡量

县域工业生产的环境影响。该指标定义为县域工业废气

污染物排放总量（氮氧化物、烟尘、二氧化硫等）与工业增

加值的比值，如公式（2）所示：

Mit = Wit

Iit
（2）

式中：Mit 表示县域 i 在 t 年份工业污染排放强度，Wit 表示

县域 i 在 t 年份的工业废气污染物排放量，以氮氧化物、烟

尘、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的总量计，单位为 t；Iit 表示县

域 i 在 t 年份的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由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为负向指标，为更直观地反

映县域工业生产的绿色转型程度，本研究进一步将其进

行正向化处理，定义为工业绿色转型水平（G），具体计算

方式为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倒数，如公式（3）所示：

Git = 1
Mit

（3）
式中：Git 数值越高，表示县域工业部门单位污染物排放所

对应的工业增加值越高，即单位排放产出更高，表明工业

生产过程更为清洁高效，工业绿色转型水平更高。

（2）农业设施化水平。在农业领域，横向生态补偿通

过引导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促进农业内部结构优

化与绿色发展。鉴于设施农业具备节水控肥、精准管理、

减少面源污染等特征，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生产的集约化

和生态友好水平。本研究选取设施农业占常用耕地面积

的比例作为农业设施化水平的衡量指标。设施农业包括

温室、大棚、网棚、喷灌设施等，其占比的提高反映了农业

生产方式由传统粗放型向集约化、生态友好型转变的趋

表 1　生态质量水平核算指标体系

变量

生态质量

水平

一级指标

物质产品价值

调节服务价值

文化服务价值

二级指标

农林牧渔产品价值/亿元

水源涵养价值/亿元

固碳释氧价值/亿元

土壤保持价值/亿元

气候调节价值/亿元

休憩价值/亿元

计算方法

市场价值法

市场价值法

替代成本法

影子价格法

替代成本法

旅行费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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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有助于减轻农业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促进流域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恢复，进而促进流域整体生态质量改善。

（3）生态产业化效率。生态产业化效率投入产出指

标体系构建直接参考孔凡斌等［45］的做法，具体的投入产

出指标见表 2。其中，生态用地面积基于土地利用分类数

据，按照《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所界定的生态

系统属性进行归类，涵盖林地、耕地、湿地、草地等具备生

态功能的用地类型，用于表征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基础

支撑，同时剔除建设用地与未利用地。生态产品总值用

于表征生态质量水平，生态产业化效率水平采用超效率

SBM⁃Malmquist 指数分解法计算，具体计算方法参考孔凡

斌等［54］的做法，用 MaxDEA 软件测算新安江流域 70 个县

2007—2023 年的生态产业化效率水平。

3. 3　数据来源与处理

考虑到县域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新安江横向生态

补偿试点的实施年份，将研究期确定在 2007—2023 年。

首先，本研究的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 2008—2024 年的

《安徽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

鉴》以及安徽省和浙江省各市的统计年鉴，其中缺失的

数据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进行补充，部分

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其次，计算各县域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水源涵养量、固碳释氧功能量、土壤

保持量、调节气候功能量）所需的数据分别来自国家气

象科学数据中心、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

心、武汉大学发布的空间分辨率为 30 m 的土地利用数据

集、国家气象数据中心。鉴于有部分县域（如原安徽省

安庆市潜山县和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在研究期内经历

了行政区划调整，导致统计口径发生变化，部分关键指

标存在时序不可比性，因此在建模过程中未将其纳入回

归样本，最终获得 70 个县的样本数据。最后，依据《新安

江 流 域 水 环 境 补 偿 试 点 实 施 方 案》，将 其 中 6 个 县 在

2012 年参与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作为处理组，共计

得到 1 190 个数据样本，其中控制组 1 088 个样本，处理

组 102 个样本。本研究采用县域数据对新安江流域上下

游地区进行划分，具体划分标准为：流域上游地区（安徽

省黄山市休宁县、黟县、祁门县、歙县，宣城市绩溪县），

流域下游地区（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表 3 为各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结果。

4　实证结果分析

4.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4 展示了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对新安江流域整体生

态质量水平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未加入控制

变量，列（2）加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

制变量，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对新安江流域整体生态质量

水平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横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机制变量

变量

生态质量水平

D

固定资产投资

人口密度

地方财政收入

产业结构

农业技术水平

农业集约水平

工业绿色转型水平

农业设施化水平

生态产业化效率

全样本（n=1 190）
均值

14. 025
0. 061

11. 491
3. 855

11. 641
0. 388

12. 739
7. 589
4. 298
0. 089
0. 647

标准差

0. 710
0. 239
0. 940
2. 169
0. 866
0. 103
0. 918
0. 651
1. 149
0. 120
0. 382

处理组（n=102）
均值

14. 460
0. 706

10. 940
1. 291

10. 918
0. 442

11. 842
7. 866
3. 140
0. 047
0. 340

标准差

0. 804
0. 458
0. 681
0. 436
0. 790
0. 084
0. 515
0. 499
0. 792
0. 048
0. 106

控制组（n=1 088）
均值

14. 028
0. 000

11. 543
4. 096

11. 709
0. 383

12. 823
7. 563
4. 516
0. 093
0. 676

标准差

0. 689
0. 000
0. 944
2. 110
0. 842
0. 103
0. 902
0. 658
1. 106
0. 123
0. 386

表 2　新安江流域生态产业化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

指标类型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一级指标

生态产品总值

物质资本投入

劳动力投入

土地投入

产业总增加值

二级指标

物质产品价值/亿元

调节服务价值/亿元

文化服务价值/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有效劳动力/万人

生态用地面积/hm2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注：考虑到超效率 SBM⁃Malmquist 指数计算生态产业化效率需要一

年基期数据，因此，用于计算的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06—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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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生态补偿试点能够显著促进流域整体的生态质量改

善，验证了研究假说 H1。在中央政府环保考核压力和上

下游地区政府间利益博弈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上游地区

为满足生态“对赌”协议中的水质要求，采取了更为严格

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措施，如黄山市每年向下游千岛

湖输送优质水超过 70 亿 m3，为下游地区水源保护和生态

质量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流域下游地区通过生

态补偿机制分担了上游地区的治理与保护成本，形成了

协同共治、共享收益的良性互动局面，其生态环境质量水

平同步改善。据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评估，新安江流

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达 246. 5 亿元，其中水生态服务价

值达到 64. 5 亿元。

此外，从列（2）的控制变量结果来看，固定资产投资

对生态质量水平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反映出快速资本

扩张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压力；地方财政收入对生态

质量改善呈现显著正向作用，表明财政能力提升有助于

加强生态保护投入；而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质量的影响

为负，表明当前产业转型过程中仍存在生态资源利用效

率有待提升的问题；人口密度、农业技术水平和农业集约

水平的影响未达到统计显著性，可能与试点县农业发展

阶段和人口分布特征有关。

4. 2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双重差分法的使用需要满足平行趋势检验的要求，

即在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冲击前，处理组和控制组具有相

同的变化趋势［55］。这一假设有助于排除系统性偏差，确

保所测得的结果真实反映横向生态补偿的因果关系，并

有助于减少估计误差。因此，本研究借鉴刘聪等［56］的研

究方法，利用时间趋势图和事件研究法来检验处理组和

控制组是否符合平行趋势的要求。

4. 2. 1　时间变化趋势

基于 2007—2023 年安徽和浙江两省共 70 个县的面

板数据，按是否实施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将其分为

处理组与控制组，计算两组县域生态质量水平自然对数

的平均值，通过绘制折线图进行分析，若两条曲线在 2012
年之前的变化趋势一致，则认为满足平行趋势假定。结

果如图 2 显示，2007—2011 年期间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县

生态质量水平保持稳定上升的趋势，且两条曲线在横向

生态补偿试点实施前基本平行，表明两组的趋势一致，满

足平行趋势的检验要求。

4. 2. 2　事件研究法的变化趋势

尽管图 2 显示出在横向生态补偿冲击之前，处理组和

控制组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为了增强本结论的可信

度，进一步采用事件研究法作为补充检验［57-59］，结果如图

3 所示。结果表明，2012 年之前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

明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冲击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存在明

显差异，而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冲击之后处理组和

控制组存在明显差异，且绝大部分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因此，双重差分法基本上满足平行趋势检验的假定。

4.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4. 3. 1　安慰剂检验

为了缓解可能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60］，本研究采

用随机生成处理组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地，从新安江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D

固定资产投资

人口密度

地方财政收入

产业结构

农业技术水平

农业集约水平

县域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R2

（1）
0. 178***

（0. 028）

是

是

13. 619***

（0. 035）
1 190

0. 634

（2）
0. 124***

（0. 033）
-0. 116***

（0. 051）
-0. 009

（0. 023）
0. 532**

（0. 223）
-0. 496***

（0. 190）
0. 042

（0. 054）
-0. 027

（0. 055）
是

是

14. 599***

（0. 898）
1 190

0. 643
注：** P < 0. 05，*** P < 0. 01；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

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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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时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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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的 70 个样本县中随机抽取 6 个县作为处理组，赋值

为 1，将其余 64 个县划为控制组，赋值为 0。随后，将生成

的虚拟变量进行重新分析，将上述过程重复进行 500 次并

绘制了估计系数的分布（图 4）。结果表明，估计系数呈现

正态分布，且绝大多数估计系数集中在零值附近。此外，

估计系数明显属于异常值，表明通过了安慰剂检验，从而

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4. 3. 2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由于研究年份跨度较长，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

效应可能会受到同时期其他相关环境政策的影响。例

如，浙江省在 2013 年实施的“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

供水、抓节水”政策（以下简称“五水共治”），以及后续在

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河长制，都可能对生态补偿效果产

生一定干扰。具体来说，“五水共治”政策于 2013 年由中

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

目的是提升全省水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水质。为了控制

这一影响，本研究将“五水共治”政策作为一个控制变量，

采用二元虚拟变量进行表示，其中 1 表示政策已实施，0
表示未实施。河长制是近年来中国水污染治理的重要举

措之一，最初由地方政府自主试点并推广。201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全面推

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要求到 2018 年底前在全国范围内

全面实施该政策。随着河长制从地方试点逐步推广至全

国，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生态治理措施，并对各地的

水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鉴于这些政策

可能与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政策同时实施，本研究

将这些政策的影响纳入考虑，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参考李坦等［36］的做法，本研究将相关环境政策设置

成虚拟变量，以分析不同环境政策对生态质量改善的影

响，结果见表 5。结果表明，在考虑其他政策的影响的情

况下，结果与基准模型结果依然一致。“五水共治”政策对

新安江流域生态质量水平无显著作用，河长制则对新安

江流域生态质量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在

于不同环境政策实施的方式、重点区域和影响力都不尽

相同，“五水共治”政策在 2013 年在浙江省全面推开，对处

在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的安徽省来说，作用效果可能不

明显。河长制最早在浙江省部分县域进行试点，并于

2018 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故对新安江流域上下游的

生态质量改善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4. 3. 3　替换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以生态产品总值表征的生态质量水

平，将其替换成生态环境质量指数［60］，重新进行回归。该

指数数据来自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发布的全国生

态环境质量遥感监测栅格数据集，通过提取栅格数据并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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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2

估
计

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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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时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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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平行趋势检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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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安慰剂检验结果

表 5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D

“五水共治”

河长制

控制变量

县域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R2

（1）
0. 225***

（0. 057）

是

是

是

13. 610***

（0. 020）
1 190

0. 663

（2）
0. 214***

（0. 064）
0. 031

（0. 043）
0. 528***

（0. 090）
是

是

是

13. 568***

（0. 804）
1 190

0. 676
注：***P<0. 01；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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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进行空间平均，构建了各县生态环境质量面板数据，

结果见表 6。结果表明，替换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和基准回

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研究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4. 4　异质性检验结果

4. 4. 1　区域异质性

新安江流域上下游地区在生态环境政策及其执行等

方面存在差异，因而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对生态质量的改

善效应在新安江流域上下游地区也有所不同。因此，进

一步对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的区域异质性进行分

析，如公式（4）所示：

Yit = β0 + β1 Dit + γ1( )Dit × S + β2 Xit + μi +
λt + εit （4）

式中：S 为空间虚拟变量，流域下游地区浙江省的县域赋

值为 1，其余县域赋值为 0。其他变量的设定和公式（1）保

持一致。由此，横向补偿试点对流域上游地区产生的影

响为 β1，对流域下游地区产生的影响为 β1 + γ1。

表 7 为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Dit 的系

数为 0. 089，在 10% 水平上显著，表明横向生态补偿促进

流域上游地区生态质量改善了 8. 9%；（Dit × S）的系数为

0. 055，但在统计水平上并不显著。这表明，相较于上游

地区，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在下游地区的效应并不显著。

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将样本分为上游地区和下

游地区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列（2）和列（3）。结果显示，

横向生态补偿能够显著促进上游地区的生态质量改善，

但对下游地区生态质量改善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

与实际治理情况相符合。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长期面临

农业面源污染、林地退化等生态问题，横向生态补偿政策

的实施，有效引导了资源向生态保护重点区域倾斜，因而

补偿资金和治理措施在上游地区发挥了更直接的生态修

复作用；而下游地区，特别是以淳安县为代表的县域，更

多依托千岛湖生态资源发展绿色经济，虽然生态保护同

步推进，但短期内对生态环境综合指标的直接拉动作用

相对有限。据此，研究假说 H2 得到了验证。

4. 4. 2　不同试点阶段的政策累积效应

除了区域异质性，政策的效应往往呈现阶段性和累

积性特征，不同试点阶段可能在效应上存在延迟与逐步

累积的差异。因此，接下来的分析将引入政策的累积效

应，探讨不同试点阶段对流域生态质量的动态影响，这将

有助于深入理解政策累积效应。本研究建立横向生态补

偿试点的动态效应模型，如公式（5）所示：

Yit = β0 + β1 Dit + γ1( )Dit × H1 + γ2( )Dit × H2 +
γ3( )Dit × H3 + β2 Xit + μi + λt + εit （5）

式中：Yit 表示生态质量水平。H1、H2 和 H3 分别表示第 1
轮、第 2 轮和第 3 轮试点阶段的虚拟变量。若在第 1 轮试

点阶段，则 H1 赋值为 1，否则为 0；H2、H3同样赋值。第 1 轮

试点阶段的政策累积效应值为 γ1。第 2 轮试点阶段的政

策累积效应值为 γ2。第 3 轮试点的政策累积效应值为 γ3。

回归结果见表 8。政策累积效应在不同试点阶段和

区域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具体分析如下。

在第 1 轮试点阶段，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对新安江流域

整体生态质量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的累积效应。这表明

在政策启动初期，通过中央财政支持和上下游对赌机制

的共同作用，流域整体的生态环境得到初步改善。从区

域差异来看，上游地区的政策累积效应为 0. 189，但在统

计上并不显著；下游地区的政策累积效应为 0. 551，在 5%
水平上显著，且效应幅度高于整体水平。这一现象表明，

尽管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初衷是激励上游地区加强

水环境保护，但在政策初期阶段，下游地区率先实现了生

表 6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变量

D

控制变量

县域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R2

（1）
0. 010***

（0. 003）
否

是

是

0. 601***

（0. 001）
1 190

0. 579

（2）
0. 012***

（0. 003）
是

是

是

0. 750***

（0. 068）
1 190

0. 626
注：***P<0. 01；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表 7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D

D × S
控制变量

县域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R2

（1）
新安江流域整体

0. 089*

（0. 046）
0. 055

（0. 047）
是

是

是

14. 053***

（1. 498）
1 190
0. 641

（2）
上游地区

0. 137***

（0. 043）

是

是

是

12. 633***

（1. 872）
748

0. 670

（3）
下游地区

0. 047
（0. 078）

是

是

是

17. 109***

（3. 085）
442

0. 664
注：* P < 0. 10，*** P < 0. 01；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

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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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质量的明显改善。可能原因在于，第 1 轮试点期间，资

金拨付与考核结果脱钩，导致上游地区在补偿激励强度

和治理执行力方面相对有限；而下游地区作为直接受益

方，具备更强的财政投入能力和更完善的环保治理基础，

因而主动加大了生态治理投入，率先体现了生态改善成

效。此外，上下游地区在治理基础和投入条件方面也存

在差异。上游地区的生态修复工程周期较长，短期内难

以快速改善生态指标；而下游地区通过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污水治理设施完善等措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生

态环境改善。因此，第 1 轮试点阶段总体呈现出下游率先

改善、流域整体累积效应初步显现的特征。

在第 2 轮试点阶段，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

整体累积效应有所减弱，整体生态质量水平的累积效应

系数为 0.195，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相较于第 1 轮试点阶

段，政策累积效应增速出现放缓现象，表明补偿政策的边

际激励作用有所下降。从区域差异来看，上游地区的政

策累积效应系数为 0.124，下游地区为-0.070，二者均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且效应差异趋于缩小。第 2 轮试点期间，

中央财政资金逐年递减，地方财政负担上升，加之前期相

对容易治理的生态问题已基本修复，生态治理进入边际

递减阶段。这导致无论是上游地区还是下游地区，生态

质量改善的速度均有所放缓，政策累积效应趋于收敛。

因此，第 2 轮试点阶段呈现出累积效应增速放缓、上下游

区域效应趋同的阶段性特征。

在第 3 轮试点阶段，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整体累积效

应 显 著 扩 大 ，整 体 生 态 质 量 水 平 的 累 积 效 应 系 数 为

0. 363，并在 1% 水平上显著提高。这表明，随着政策的持

续推进，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治理成效得到了进一步释

放。从区域差异来看，上游地区政策累积效应系数达到

0. 432，并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上游地区的生态质量改

善在第 3 轮试点阶段尤为显著；下游地区政策累积效应系

数为 0. 142，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是因为：在第 3 轮试

点阶段，中央政府完全退出，安徽省和浙江省自主谈判并

强化了生态考核标准，有效激励了上游地区加大治理投

入，加速了生态修复进程；下游地区虽然在生态质量累积

效应上未显著提升，但在经济发展方面出现了生态产业

化趋势，以淳安县为代表的地区通过改善水质，打造生态

水产品品牌，带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形成了良好的生态与

经济联动机制。因此，第 3 轮试点阶段呈现出上游治理成

效显著、流域整体政策累积效应持续扩大的特征。

综上，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在不同试点阶段

呈现出阶段性累积效应特征。第 1 轮试点阶段，下游地区

的政策累积效应显著，流域整体累积效应初步显现；第 2
轮试点阶段，累积效应增速放缓，区域差异趋于收敛；第 3
轮试点阶段，上游地区的生态质量改善效果显著，政策累

积效应持续扩大，体现出补偿机制激励效应的深化与治理

成效的累积释放。据此，研究假说 H3 得到了验证。

4. 5　作用机制检验

上文分析了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在区域异

质性和不同试点阶段政策效应上的差异性表现，但其导

致上下游地区生态质量改善效应差异的具体机制仍有待

进一步实证检验。为此，本研究引入横向生态补偿试点

与机制变量的交互项，系统识别横向生态补偿影响流域

生态质量改善的内在作用路径，如公式（6）所示：

Yit = β0 + β1 Dit + β2 (Dit × Bit ) + β3 Bit + β4 Xit +
μi + λt + εit （6）

式中：Bit 为机制变量，分别表示工业绿色转型水平、农业

设施化水平与生态产业化效率；Dit × Bit 为核心交互项，

用以识别横向生态补偿通过不同作用机制对生态质量改

善的影响；β2、β3、β4 为待估系数。其他变量含义同上。

回归结果见表 9。从表 9 列（1）和列（4）的回归结果

来看，横向生态补偿通过提升工业绿色转型水平，对新安

江流域上下游地区生态质量水平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

响，但下游地区的生态质量改善效应更显著。这表明，横

向生态补偿通过促进上下游地区传统工业的绿色转型，

推动高污染、高能耗行业退出，发挥了积极的生态改善作

用。然而，上游地区以休宁县为代表，传统产业以矿产开

采、木材加工为主，绿色技术吸收能力较弱，且补偿资金

更多用于居民搬迁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用于工业改造

的投入相对有限。传统企业关停后，受限于交通条件和

产业接续滞后，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难以快速成势，上游

表 8　不同试点阶段的政策累积效应检验结果

试点阶段

第 1 轮试点阶段

第 2 轮试点阶段

第 3 轮试点阶段

控制变量

县域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R2

（1）
新安江流域整体

0. 288*

（0. 126）
0. 195

（0. 127）
0. 363***

（0. 127）
是

是

是

14. 656***

（1. 492）
1 190

0. 540

（2）
上游地区

0. 189
（0. 130）

0. 124
（0. 133）

0. 432***

（0. 131）
是

是

是

14. 612***

（1. 879）
748

0. 576

（3）
下游地区

0. 551**

（0. 278）
-0. 070

（0. 278）
0. 142

（0. 281）
是

是

是

12. 278***

（2. 452）
442

0. 669
注：*P<0. 10，**P<0. 05，***P<0. 01；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

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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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更多依赖行政关停式的“被动防御型治理”，生态质

量改善相对缓慢。下游地区以淳安县为例，依托更完善

的工业基础和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通过广泛应用节能

减排技术，设立绿色产业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并依靠绿色

产品溢价实现收益反哺，形成了完整的绿色转型闭环。

这种“主动增值型治理”模式促使下游地区生态质量改善

效果更加显著。据此，研究假说 H4 得到了验证。

从表 9 列（2）和列（5）的回归结果来看，农业设施化水

平对横向生态补偿政策效果的影响在上下游地区存在显

著差异。在上游地区，横向生态补偿与农业设施化水平

的交互项系数为 22. 249，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

业设施化水平的提升有效放大了政策对生态质量的改善

作用。而在下游地区，交互项系数为-3. 400，且在 1% 水

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农业设施化水平的提升削弱了补偿

政策的生态改善效果。在上游地区，农业设施化主要体

现在推广生态农资配送、节水灌溉和生态修复型基础设

施建设，有助于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恢复农田生态功能，

符合水源涵养区的生态定位。然而，在下游地区，设施农

业发展则可能导致土地集约利用增强、生态空间被挤占，

尤其在发展观光农业、特色农业过程中，设施扩张与生态

保护目标之间存在矛盾。这种农业发展模式与生态功能

定位的不匹配，成为下游地区农业设施化水平抑制横向

生态补偿成效的重要原因。据此，研究假说 H5 得到了

验证。

从表 9 列（3）和列（6）的回归结果来看，生态产业化效

率在上下游地区对横向生态补偿效果的影响存在显著差

异。在上游地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随着生态产

业化效率的提升，补偿政策的生态改善效应有所减弱；而

在下游地区，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生态产业化效

率提升进一步放大了横向生态补偿对生态质量的提升作

用。这一现象反映了上游地区在生态治理能力较低的初

期阶段，通过外部补偿资金和政策支持能够实现较大幅度

的生态修复，但随着治理效能的提升，生态系统修复趋于

饱和，新增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补偿政策的额外生态效

应逐渐减弱。相比之下，下游地区以淳安为代表，治理体

系较为完善，通过与横向生态补偿的协同联动，能够持续

扩展生态治理带来的外部性效应，形成了治理能力提升与

政策效果叠加的良性循环。这种流域治理体系建设水平

的差异，成为上下游地区在生态产业化效率机制上表现出

异向影响的重要因素。据此，研究假说 H6 得到了验证。

综上，横向生态补偿在新安江流域上下游地区通过

不同作用机制促进了生态质量改善。上游地区通过工业

绿色转型和农业设施化水平提升，增强了生态质量改善

效应，但随着生态产业化效率提升，生态系统修复趋于饱

和，补偿政策的边际效应有所递减。下游地区依托更雄

厚的产业基础和更强的治理能力，工业绿色转型和生态

产业化效率协同增强了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而设施农业

扩张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补偿政策的生态效益。这种

流域内部机制作用的地域差异，表明横向生态补偿政策

应根据上下游地区发展基础和生态功能定位，精准匹配

激励与治理策略，以实现生态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

协同提升。

表 9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D

D × 工业绿色

转型

D × 农业设施

化水平

D × 生态产业

化效率

控制变量

县域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R2

上游地区

（1）
-0. 190

（0. 117）
0. 107**

（0. 042）

是

是

是

12. 433***

（1. 967）
748

0. 670

（2）
-0. 572***

（0. 105）

22. 249***

（2. 056）

是

是

是

12. 497***

（1. 880）
748

0. 710

（3）
1. 475***

（0. 470）

-4. 392***

（1. 414）
是

是

是

13. 771***

（2. 008）
748

0. 699

下游地区

（4）
-9. 153***

（1. 132）
2. 135***

（0. 256）

是

是

是

16. 618***

（3. 020）
442

0. 684

（5）
0. 538***

（0. 081）

-3. 400***

（0. 417）

是

是

是

16. 785***

（2. 998）
441

0. 690

（6）
-0. 411***

（0. 102）

0. 871***

（0. 272）
是

是

是

17. 119***

（3. 092）
442

0. 664
注：**P<0. 05，***P<0. 01；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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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扩展性分析

5. 1　横向生态补偿对试点县生态质量水平的影响效应

上文分析了横向生态补偿对新安江流域生态质量水

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但横向生态补偿在不同试点县

的政策效应是否存在差异？试点县内部的生态质量水平

及差距如何？据此，本研究对新安江流域上下游地区试

点县分别进行回归，探究在试点县内部横向生态补偿试

点所产生的生态质量改善效应。结果见表 10。

由表 10 可知，横向生态补偿对各试点县的生态质量

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作用。其中，上游地区歙县的

生 态 质 量 改 善 水 平 最 高（0. 266），其 次 依 次 为 黟 县

（0. 213）、绩 溪 县（0. 185）、休 宁 县（0. 164）和 祁 门 县

（0. 109）。 下 游 地 区 淳 安 县 的 生 态 质 量 改 善 系 数 为

0. 109，改善幅度相对较小。从地理区位和治理责任来

看，歙县作为新安江流域的重要干流区，承担着流域中

上游水质保护核心区的角色，是水质控制考核的重点

县。歙县地势复杂、水系密布，是横向生态补偿中重点

治理区域，叠加当地近年来大力推进生态修复工程与面

源污染治理，其生态质量改善效果最为显著。黟县虽然

不位于新安江主干流，但作为黄山市的重点生态保护

区，承担着生态屏障与涵养功能，尤其是以黟山自然保

护区、生态旅游区为依托，加大了生态恢复投入，因此生

态质量也有较大幅度提升。绩溪县作为新安江源头重

要区域之一，虽然财政实力相对薄弱，但补偿机制叠加

源头保护项目支持，推动了面源污染控制和生态修复，

带来了较明显的生态改善。休宁县地处新安江发源地

之一，属于干流上游重要县域，但受限于地势多山、分散

开发以及农业活动面广，生态治理难度较大，因此其整

体生态质量改善虽显著，但提升幅度略低于歙县和绩溪

县。祁门县位于新安江支流秋浦河流域，虽为生态补偿

试点县，但本身生态基础较好，环境污染压力较小，横向

补偿政策对其生态质量的边际改善相对有限。下游地

区的淳安县，作为新安江流域重要受水区域，以千岛湖

为核心资源，治理以来保持较高的生态环境质量。淳安

县依托横向补偿资金，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和绿色产业发

展，如生态旅游和康养产业，但由于本身起点较高，生态

质量改善幅度在绝对值上与祁门县持平，表明在高基准

水平上实现了稳步提升。

总体来看，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在上游县域中（特别是

歙县、黟县、绩溪县）产生了更加显著的生态质量改善效

果，主要得益于流域干流地位、水质控制任务重以及补偿

资金重点倾斜。而下游地区淳安县则在保持良好生态环

境的基础上，通过绿色发展路径实现了生态质量水平的

提升。

5. 2　不同试点阶段试点县生态质量水平的政策累积

效应

为进一步识别横向生态补偿在不同试点阶段对各试

点县生态质量水平的影响差异，本研究对试点县的 3 轮试

点阶段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11。

从绩溪县来看，3 轮试点阶段生态质量改善效果整体

较弱，且呈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尽管绩溪县作为新安江

源头保护区，是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重点支持区域，但受

限于地形破碎、水土流失严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压力大

以及地方治理能力相对薄弱等因素，政策投入在短期内

表 10　影响效应检验结果

区域

上游地区

下游地区

试点县

绩溪县

歙县

休宁县

黟县

祁门县

淳安县

生态质量水平

0. 185***

（0. 014）
0. 266***

（0. 017）
0. 164***

（0. 017）
0. 213***

（0. 017）
0. 109***

（0. 017）
0. 109***

（0. 024）
注：*** P<0. 01；括号内数值为以县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 11　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对试点县生态质量水平的政策

累积效应检验结果

试点县/
试点阶段

绩溪县

歙县

休宁县

黟县

祁门县

淳安县

（1）
第 1 轮试点阶段

-0. 594*

（0. 332）
0. 589*

（0. 333）
0. 502

（0. 334）
0. 592*

（0. 334）
0. 659**

（0. 335）
0. 879***

（0. 335）

（2）
第 2 轮试点阶段

-0. 312
（0. 332）

0. 749**

（0. 333）
0. 483

（0. 334）
0. 670**

（0. 334）
0. 580*

（0. 335）
0. 223

（0. 335）

（3）
第 3 轮试点阶段

-0. 411
（0. 332）

0. 978***

（0. 333）
0. 854**

（0. 334）
0. 874***

（0. 334）
0. 930***

（0. 335）
0. 382

（0. 335）
注：*P<0. 10，**P<0. 05，***P<0. 01；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

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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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转化为显著的生态质量提升，初期阶段甚至出现了

局部生态退化现象。随着治理体系逐步健全，生态环境

波动虽有所缓解，但整体改善幅度仍然有限。

从歙县来看，在 3 轮试点阶段呈现出持续增强的生态

质量改善趋势。作为新安江干流控制性节点县，歙县在试

点期间积极推进生态廊道建设和水质保护工程，同时依托

优越的山水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和文旅融合产业，推

动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持续提升，政策累积效应逐步显现。

从休宁县来看，在第 1 轮和第 2 轮试点阶段生态质量

改善幅度较为平稳，在第 3 轮试点阶段改善幅度明显扩

大。作为新安江发源地之一，休宁县通过实施农药集中

配送、农业绿色转型和水生态修复措施，叠加第 3 轮试点

中补偿标准提高与考核约束增强，显著促进了生态质量

水平的提升。

从黟县来看，在 3 轮试点阶段均保持稳定的生态质量

改善态势。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优势，黟县

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融合，通过生态修复工程

与乡村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横向补偿政策效应得以持

续释放，生态环境质量稳步优化。

从祁门县来看，在 3 轮试点阶段生态质量水平均实现

正向提升，且改善幅度逐步放大。祁门县生态本底良好，

在横向生态补偿政策支持下，以绿色农业发展和流域面

源污染治理为重点，持续推进生态系统修复和环境质量

提升，政策累积效应得到有效放大。

从淳安县来看，在第 1 轮试点阶段实现了较大幅度的

生态质量改善，但在第 2 轮和第 3 轮试点阶段，改善幅度

有所放缓。作为下游主要受水区，淳安县依托千岛湖生

态保护和生态旅游发展，早期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显著

提升；但随着生态基准水平不断提高，后期治理的边际效

应递减，生态质量改善进入稳步提升阶段。

综上，随着横向生态补偿政策持续推进，新安江流域

各试点县的生态质量水平持续提升，但受地理区位、生态

基础、治理资源投入和产业发展路径等多重因素影响，县

域间政策累积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和阶段性变化

特征。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新时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背

景下，加快完善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可以为建立基

于县域生态利益协同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示范

样板。本研究立足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聚

焦其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路径，以新安江流域实施横

向生态补偿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安徽省和浙江省 70
个县 2007—2023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等方

法，从异质性分析、作用机制分析和试点县的具体分析等

多重视角，探究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对流域整体和上下

游地区生态质量改善效应的理论机制和管理优化路径，

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提升了流域整体生态系统

服务能力，实现了流域生态质量的整体改善，且该结论经

过多种识别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第二，从

区域异质性来看，横向生态补偿试点仅对新安江流域上

游地区生态质量改善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下游地区生

态质量改善效应则不显著。第三，从不同试点阶段的政

策累积效应来看，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呈现出阶段性演变

特征：第 1 轮试点阶段下游地区的生态质量改善效果更明

显，第 2 轮试点阶段政策累积效应增速放缓，第 3 轮试点

阶段上游地区的生态质量改善效果更显著，政策累积效

应持续扩大。第四，从作用机制分析结果看，横向生态补

偿试点在上游地区主要通过工业绿色转型和农业设施化

水平提升促进生态质量改善，而下游地区则依托更雄厚

的产业基础与更强的治理能力，通过工业绿色转型和生

态产业化效率提升生态质量水平。第五，从试点县内部

影响效应来看，横向生态补偿政策促进了各试点县生态

质量水平的提升，但改善幅度存在差异，干流重点县的生

态修复成效更加显著，源头区和初始生态质量较好的地

区改善相对滞后，体现出县域地理位置、生态基础与产业

结构差异对政策绩效的深刻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和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绩效考核与资金拨付联动体系，构建横向

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新安江流域生态质量改善不仅源于

污染控制，更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提升密切相关。应将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纳入补偿依据，通过第三方机构

定期评估各县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提升情况，并据此

动态调整补偿额度与资金分配。通过明确生态治理的综

合性目标，推动县级政府从短期指标应付转向面向流域

整体功能优化的治理转型，夯实从污染控制走向系统治

理、协同共治的制度基础。

第二，推动构建反向激励与产业协同机制，增强下游

地区生态保护内生性。针对横向生态补偿对上游地区的

生态质量改善效果显著，但对下游地区却不显著的现象，

应从制度层面构建双向激励机制，鼓励下游以反向补贴、

绿色技术输出、生态消费引导等形式，反哺上游生态产业

转型。一方面，可推动碳汇、生态补偿积分等收益在上下

游间合理流动，引导下游从“资金提供者”转变为“市场驱

动者”；另一方面，鼓励下游地区建设生态产品认定平台、

搭建上下游产业合作机制，实现生态产品订单定向、价值

回购与利益共享，推动横向补偿从财政支付走向产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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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强化流域内区域互依、功能互补的治理格局。

第三，实施阶段递进式补偿策略，推动政策机制从集

中治理向系统治理演进。针对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呈现出

阶段性累积效应特征的现象，应动态调整补偿标准与治

理要求，强化政策的弹性与响应性。初期以污染治理为

主，中期侧重生态恢复，后期向价值实现延伸。应根据各

县生态基础与治理进度，将试点县划分为“修复导向型”

“转型提升型”“生态增值型”等类别，分别对应生态修复

项目支持、绿色产业转型引导与生态产品市场化路径培

育。针对生态修复任务重的地区，应加强初期治理项目

储备与专项基金设立；针对已具备生态基础的地区，应引

导其拓展生态产品认证、旅游开发、绿色金融试点等新路

径，推动补偿政策从单一转向多元，从“阶段并行”走向

“路径匹配”，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探索构建分区分类的治理责任合约，提升流域

协同治理的制度化水平。目前新安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在制度层面缺乏对上下游治理分工的明确认定与责任约

束，合作更多依赖行政推动，难以实现稳定高效的“协同

共治”治理格局。针对不同地区横向生态补偿试点的作

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上游地区主要通过工业减

排与农业设施化等方式开展生态修复，下游地区则依托

较雄厚的产业基础与更强的治理能力，提升生态产业效

率与实现生态价值转化。应以生态功能区划为基础，明

确上游以生态修复和绿色治理为重点，下游侧重生态产

品开发与绿色产业协同，推动建立分工清晰、责权明晰的

治理合作机制。可通过制定流域生态治理责任清单、签

署区域合作协议等方式，明确财政投入、项目安排、监管

考核等关键事项的分工路径，同时建立第三方绩效评估

机制和滚动调整机制，提升制度的执行力与适配性，实现

从临时协调向制度化协同治理的转型。

第五，建立以关键节点为主导的县域共治机制，提升

横向补偿的精准性与公平性。针对试点县内部生态质量

改善幅度存在差异的现象，需打破“一刀切”模式，实施更

为精准的县域分区分类治理策略。应在干流区、源头区、

生态缓冲区等关键生态节点设立“主导型共治单元”，率

先探索补偿标准分层分类设计，推动形成“干流带动-支

流协同-源头托底”的县域协同格局。同时，可设立生态

滞后区“追赶激励机制”，激励生态治理能力不足但潜力

大的地区加速融入共治网络，构建“横向公平+纵向激励”

相结合的流域治理格局。同时，应完善生态责任落实体

系，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文明建设考核与地方

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深度挂钩，压实各级政府的生态

保护责任，确保流域整体生态质量持续稳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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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ollution control” to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valuating the ecological quality 
improvement effects of the Xin ’an River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ilot

KONG Fanbin1，2，LU Yu3，XU Caiyao3，4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37, China;
2.  Institute of Digital Forestry & Green Develop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37,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300, China;
4.  Rural Revitalization Academy of Zhejiang Province,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300, China)

Abstract The Xin’an River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ilot represents a typical case of China's first institutional exploration of 
establishing a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watershed governance. This practice breaks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end-

of-pipe governance paradigm centered on water quality compliance and shifts toward an institutional model that integrates overall ecosys⁃
tem functionality with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While the policy initially aimed to improve watershed water quality, a key ques⁃
tion remains whether it can further enhance the overall ecosystem service capacity and promote coordinated improvements in ecological 
quality across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gions—both of which are critical for evaluating its overall effectiveness. This study used panel 
data from 70 counties in Anhui and Zhejiang provinces between 2007 and 2023 and applied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ethod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the Xin ’an River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n ecological quality at both the watershed and subregional lev⁃
els. It also examined the cumulative effects across different pilot phas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improve⁃
ments across pilot coun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overall ecological 
quality of the watershed, a conclusion that remained robust under multiple verification tests. ②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d ecological quality improvement in upstream areas, but the effect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down⁃
stream regions. From a watershed-wide perspective, the cumulative policy effects intensified over time. Regionally, as the compensation 
mechanism was continuously optimized and assessment standards were gradually tightened, the policy's cumulative effects gradually 
spread from downstream to upstream, fostering more synchronized ecological improvements and facilitating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t⁃
tern across regions. ③ Mechanism testing revealed that ecological improvements in upstream areas were mainly driven by gree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increased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while improvements in downstream areas stemmed from green industrial transfor⁃
mation and enhanced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efficiency. ④ The ecological impact of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varied across 
different pilot counties.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nsights for improving cross-region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s, promoting collaborative watershed governance, and designing differentiated incentive mechanisms.
Key words Xin’an River Basin;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ecosystem service capacity; policy performance;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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